勞工宿舍用地證明切結書
本公司（廠）所送勞工宿舍用地證明申請表所列：

1.土地座落：新北市      區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地號等           筆土地。

2.建物及面積：      段      小段      建號，總樓層數      樓，總面積      平方公尺。
3.勞工宿舍使用情形：使用樓層      樓，使用面積      平方公尺。

上述用地確為勞工宿舍使用無訛，如有不實情事願接受核證機關撤銷證明，並負法律上之責任，特立此書為憑。

此致
新北市政府
具切結書事業單位(簽章)：

負責人(簽章)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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